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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

 
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0〕第 25 号 

 
 

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 月 17 日，你公司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披露：“公司

发布了新冠肺炎防控整体解决方案，利用 AI 和互联网实现院前新冠

肺炎的智能筛查和线上问诊咨询，以微服务的智慧医院整体框架和物

联网实现院内智慧诊疗和隔离管控，以大数据平台汇集各方数据为医

院的实时资源调度以及疫情管控提供依据，打造院前-院中-院后的疫

情防控全流程闭环管理。截至目前，公司已为全国 200 多家医院抗击

新冠疫情提供服务。”你公司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，未能客观、准确

地介绍和反映相关业务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。 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

11 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

订）》第 9.1 条的规定。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

训，及时整改，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

和连带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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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
